
20151127 正晶限時批 黃國昌談話部分 

彭文正：國昌你怎麼看，現在好像是朱立倫跟宋楚瑜，反而是放馬過來跟蔡英文

說，來來來辯論，這個有點特別，好像蔡英文說她自己是準備了四年，今天去登

記是走最後一哩路，就登記這件過程來看，好，你怎麼看看蔡英文的登記的時候

的起手式。 

 

黃國昌：其實從客觀上面來講，蔡主席跟她的團隊的確是準備了4年了，因為2012

年敗選了以後，那據我所知她並沒有休息太久，馬上在小英基金會的架構下面，

那召集了一些學者，然後過去的政務官，那還有很多各方面領域的專家，那的確

是開始非常扎實地針對一個領域一個領域一個領域的問題，那每個禮拜很固定的

在小英基金會開會。 

 

那我自己因為過去從事一些公民運動的關係，對於特定的議題或是針對法律

的改革有一些著墨有一些涉獵，所以我也曾經去那邊開過會，大概知道他們整個

運作的方式，所以過去這4年，她真的是滿扎實地在準備她的政策，那大概2年前

我有聽蔡主席說過一句話，是不是真心的我不敢說，但是我會覺得說她那個時候

那樣子講，她那個時候那樣子講我聽了其實會滿感動的就是說，她覺得這個國家

不管怎麼樣，過了4年以後有很多政策，我們必須針對臺灣未來所需要的改革要

先做好準備，那至於是不是她個人選總統她倒沒有看得那麼重，這個是我親耳聽

她講的，那我其實滿欣賞這樣子的態度。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我會覺得在這一次在選戰的主軸當中，我另外一點會

喜歡她的做法的是說，她知道臺灣接下來要面臨一段相當嚴峻的時刻，所謂相當

嚴峻的時刻就是說即使她明年執政了，因為過去幾年整個施政的表現，馬英九的

施政表現我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也有一定客觀的評價，那這個不太好收拾的攤

子她要怎麼樣把它接起來做，老實講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那面對這麼困難

的工作我會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先團結臺灣內部的人民，這很重要，

因為接下來的改革一定會遭遇到一些阻礙，那甚至要歷經一些陣痛期，那先凝聚

內部有關於改革的共識跟改革的期待，我會覺得是一個滿重要的事情。 

 

或許可能有很多人會覺得說反正她現在贏，而且贏滿多的好像是在打順風球，

從政治面上面做這樣的評論，我倒覺得說這樣子說並不是不對，但是如果大家真

的冷靜想一想的話，我們期待的國家領導人在這個選戰當中他希望帶給臺灣社會

的是再一次的撕裂還是進一步能夠希望在選戰的過程當中大家凝聚改革的共識，



我會覺得後面的這樣的一種處理的方法，對於未來我們馬上要去面臨很多困難的

工作是比較有正面積極的影響。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彭文正：國昌違不違法？ 

 

黃國昌：我相信這一件事情討論了這麼多天，對於它的適法性還有這件事情

對於王主委她個人的個人評價所造成的影響應該都慢慢地比較清楚了，那但是我

想要提的一件事情就還是一樣從政策面的角度來去討論這件事情，那我之所以會

很關切政策面的角度去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老實說就是朱立倫主席他或許後來

知道覺得有一點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可能不是他當初預想到或當初他挑選王如玄

律師的時候能夠先設想到的，但是他講了一句話我非常的介意，因為那個真的是

牽涉到了朱立倫主席他本身所代表的價值的問題，他說這件事情無可厚非，這件

事情真的無可厚非嗎？今天我不管去做這件事情的人是不是一個要參選副總統

的人，我們從這件事情的源頭開始思考就是我們剛剛講到了承購的價格跟市價彼

此之間的落差，中間的這個利差是誰創造出來的？是國家用全體納稅人的錢的政

策要去補貼一些比較弱勢的人，我們所創造出來的。 

 

全體納稅人的錢去補貼這些弱勢大家所支出的負擔，我在想說他們眷村改建

的基金過去的這10年損益的狀況是不是可以公布給全民知道，因為這些都是…… 

 

鍾年晃：到目前為止累積741億虧損。 

 

黃國昌：對，那這些錢全部都是全民的錢去填補下去的，全民的錢填補下去是要

讓市場上面比較有消息管道，比較有辦法，比較能夠在中間遊走的游刃有餘的人

去獲利嗎？如果答案是NO的話，那我想請教朱立倫主席的是，你為什麼可以說

無可厚非，你為什麼不敢勇敢的說這件事情是錯的，國家的政策不應該用全體納

稅人的錢去容許有人去做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們現在法令做出來的解釋，是導致

有人還可以故這樣的事情的話，這件事情不對，特別是當臺灣的財政困難稅收短

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有的人都在搶社福的大餅的時候，結果你有一塊大餅

創造出來是要幫這樣子的人去創造獲利，朱立倫你還說無可厚非，今天我不管朱

立倫他在挑人的時候，可能資訊蒐集不齊全或者是各方面，有人說他沒有識人之

明，這個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討論，但是我還是要再次邀請朱立倫主席，就用全體



納稅人的錢所填補的這些軍眷基金的虧損，我們當初立法的意旨是要保障這些可

能過去為了國家辛苦了幾十年，那非常弱勢的老榮民老伯伯他們，為了他們晚年

的生活居住的正義，我覺得你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話，大部分的臺灣人民都可以接

受。 

 

但是大家沒有辦法容忍說，你竟然跟所有的人講說用全體納稅人的錢來搞出

了這種事情，結果被比較有關係的人去套利，你用無可厚非這一個詞來形容，對

不起，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我一直在說這是一個雙重剝削的行為，所謂雙重剝削的

行為就是，第一層你剝削的是全體納稅人的錢，第二層剝削的是你有沒有趁那一

些特定的承購戶，他們可能在自己最脆弱的時候，然後他也不知道要怎麼樣保障

自己的權益，那或者是他急需要用錢的情況之下，把這個他本來在法規上面不應

該賣給你的東西，透過脫法行為的方式賣給你，那我在講的雙重剝削是說，因為

這種契約裡面，最典型要壓迫承購戶就範的，因為這個契約在解釋上面事實上它

屬於脫法行為，是有被法院解釋成契約無效的風險，但是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

候，在這種契約當中，通常會做兩件事情，第一個是他以高於買賣價格兩倍去設

定最高限額抵押，第二個是有高額的違約金，你如果到時候不過戶的話，我要你

賠500萬，我要你賠700萬，那有沒有出現我剛剛所講的第二層剝削的問題可能

要等到王律師他把當初的買賣契約交出來給大家看的時候，因為你那個買賣契約

會寫得很清楚，這個約什麼時候簽訂的，履行的方式是什麼，如果到時候你反悔

的時候，我可以透過什麼樣子的方式要你罰多少錢。 

 

那你說對於一般的沒有法律，就是說沒有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人來講，他看

到那個契約條款說，天啊，我如果反悔不賣給你的話，我要罰這麼多錢，對他心

理上面所造成的壓力，可能他等他過了一段時間，他回過神來了，說其實我當初

不應該，透過這樣子的方式這樣子的價格就把這個東西賣給別人。 

 


